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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
臺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
【取消參訪申請表】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單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預定參訪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       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

	聯絡人/職稱
	
	連絡電話
	

	
	
	傳    真
	

	申請單位地址
	

	E-MAIL
	

	取消參訪原因
	


1.欲取消預定參訪行程，請於預定參訪時間「三個工作天前」傳真此表單申請取消，經本中心承辦人確定後完成取消參訪行程。
2.取消參訪以書面申請為憑，書面資料回傳本中心後請來電確認。
 ※填寫完畢後請回傳謝社工/電話：02-2558-0133分機14/傳真：02-2558-0126

